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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东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元证券”）作为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奋达科技”、“上市公司”）部分股东的限售股份解除限售

及上市流通事项的财务顾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修订）》等相关规定，

对本次奋达科技部分股东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发表意见如下： 

一、前次重大资产重组情况概述以及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及股份变动情况 

上市公司于 2017 年 7 月 31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深圳

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文忠泽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1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7〕1372 号），核准上市公司向文忠泽、张敬明、董小林、深圳

市富众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富诚达原股东”）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方式购买深圳市富诚达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诚达”）100%股权同

时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以下简称“本次非公开发行”)。2017 年 9 月 7 日，本

次非公开发行新股 166,652,960 股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上市，

锁定期为自本次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基于本次交易取得的公司股票因

公司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情形所衍生取得的股票亦应遵守股票限

售安排。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公司股份数量为 1,413,048,760 股。具体发行情况如

下：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数量 

1 文忠泽 70,047,364 

2 张敬明 45,893,100 

3 董小林 45,087,959 

4 富众达 5,624,537 

合计 166,652,960 

                                                             
1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标的公司为深圳市富诚达科技有限公司，文忠泽、张敬明、董

小林、富众达为标的公司股东，持股比例分别为 42.032%、27.538%、27.055%、3.375%，合计持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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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7 月 4 日，公司实施了 2017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2，以上权益分派方案

实施后，富诚达原股东限售股持股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变动前所持限售股份数 本次变动 变动后所持限售股份数 

1 文忠泽 70,047,364 +27,858,250 97,905,614 

2 张敬明 45,893,100 +18,251,957 64,145,057 

3 董小林 45,087,959 +17,931,747 63,019,706 

4 富众达 5,624,537 +2,236,911 7,861,448 

合计 166,652,960 +66,278,865 232,931,825 

因富诚达 2019 年度业绩承诺未达标，根据上市公司与富诚达原股东签署的

《奋达科技与富诚达全体股东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利润补偿协议》、

《奋达科技与富诚达全体股东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利润补偿协议

之补充协议》(以下合称“《利润补偿协议》”），以及上市公司与富诚达原股东

签署的关于对业绩补偿纠纷达成和解的《协议书》，富诚达原股东需对上市公司

进行补偿，富诚达原股东合计需补偿股份 203,096,652 股，上市公司于 2020 年 7

月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上述业绩承诺补偿股

份回购注销手续。本次股份回购注销手续办理完成后，富诚达原股东限售股持股

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变动前所持限售股份数 本次变动 变动后所持限售股份数 

1 文忠泽 97,905,614 -85,365,584 12,540,030 

2 张敬明 64,145,057 -55,928,756 8,216,301 

3 董小林 63,019,706 -54,947,800 8,071,906 

4 富众达 7,861,448 -6,854,512 1,006,936 

合计 232,931,825 -203,096,652 29,835,173 

截至目前，公司总股本为 1,805,405,876 股，上述股东本次限售股尚未解锁

共 29,835,17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65%。

                                                             
2 2017 年公司实施每 10 股转增 3.977059 股的权益，每 10 股派 0.596558 元人民币现金分派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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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利润承诺的实现情况 

2017年，奋达科技与富诚达原股东就富诚达100%的股权收购事项达成一致，

并于 2017 年 3 月 28 日、2017 年 4 月 20 日签署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协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合称“《购买资

产协议》”）及《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利润补偿协议》、《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利润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合称“《利润补偿协议》”）。

就该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相关的业绩补偿事项做出了具体约定。 

根据双方约定，富诚达原股东文忠泽、董小林、张敬明及富众达作出业绩承

诺，承诺在 2017 年至 2019 年实现扣非净利润分别为 2.0 亿元、2.6 亿元、3.5 亿

元，合计实现扣非净利润 8.1 亿元。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20

年 4 月 29 日出具的编号为“信会师报字[2020]第 ZI10335 号”的《关于深圳市

富诚达科技有限公司 2019 年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计报告》（以下简称《专

项审计报告》），富诚达 2017 年至 2019 年累计实现扣非后净利润为 265,113,284.36

元。2020 年 5 月公司为避免业绩补偿纠纷后续对公司及富诚达生产经营带来不

利影响，减少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经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与富

诚达原股东就业绩补偿纠纷达成和解并签署《协议书》，按 2017-2019 年度累计

实现的扣非后净利润 3.12 亿元为基础进行补偿，补偿金额 1,779,888,888.89 元。

根据《利润补偿协议》以及 2017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方案（每 10 股转增 3.977059

股，每 10 股派 0.596558 元人民币现金），富诚达原股东以注销股票和返还现金

红利作为对价来支付上述补偿金额3，其中注销股票数量为 203,096,652 股，返还

现金红利 8,668,413.86 元。截至 2020 年 7 月，富诚达原股东已回购注销股份

203,096,652 股并返还现金红利。上述股份注销完成以及现金红利返还后，富诚

达原股东实际补偿金额与《专项审计报告》确定的补偿金额尚存在差异。 

根据奋达科技控股股东肖奋先生出具的《承诺函》，肖奋应补足业绩补偿差

额，具体承诺如下：“如富诚达原股东未足额补偿上述差额，本人将就公司未追

回之金额或股份承担担保责任，扣除撤回仲裁费退费和上市公司享有的个人所得

税退税部分后，对其进行补足，直至上市公司足额收回上述差额。如上市公司及

                                                             
3 2018年度业绩承诺不达标应补偿的金额为12,954,026.83元，上述金额已经补偿完毕，需从 1,779,888,888.89

元补偿金额中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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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在 2022 年 11 月 29 日前未追回富诚达原股东任何金额，则本人对业绩补偿

差额部分扣除撤回仲裁费退费和上市公司享有的个人所得税退税部分后，按照

《业绩补偿协议》计算应注销股份数，在半年内即 2023 年 5 月 29 日（即公司原

董事文忠泽、董小林持有奋达科技股票完全流通日）前注销奋达科技股票；或向

上市公司补偿等额现金。” 

依据上述《承诺函》，截至 2023 年 7 月 27 日，奋达科技控股股东肖奋先生

以注销股票的方式履行其补足富诚达原股东业绩补偿差额的承诺，奋达科技已回

购注销其所持股份 19,261,744 股，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完成相关手续。至此，《利润补偿协议》项下的补偿金额已经全部履行完毕。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富诚达原股东文忠泽、张敬明、董小林、深圳市富众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在上市公司 2017 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中做出的与本次限售股上市

流通有关的承诺以及履行情况如下： 

承诺主要内容 履行情况 

（一）股份锁定的承诺：1、本人/本企业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质押和托管因本次交易获得的奋达科技新增股份。2、

本人/本企业基于本次交易所取得奋达科技新增股份因奋达科技分配

股票股利、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情形所衍生取得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

股份限售安排。3、若上述锁定期与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

本人/本企业应根据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确定锁定期并出具相应

调整后的锁定期承诺函。4、本人/本企业因本次交易取得的奋达科技

新增股份在限售期届满后减持还需遵守《公司法》、《证券法》、《股票

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交易所相关规则以及奋达科技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已履行完毕 

（二）其他承诺：1、利润补偿承诺：详见 2017 年 8 月 1日公告的《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

案）（修订稿）》之“第七节本次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之“三、《利

润补偿协议》及《利润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部分的相关内容，主

要内容如下：补偿义务人对公司的利润承诺期为 2017 年至 2019年，

补偿义务人承诺，富诚达在利润承诺期内的扣非后净利润分别为 2.00

亿元、2.60 亿元、3.50 亿元，补偿义务人分别为文忠泽、张敬明、董

小林、深圳市富众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补偿比例分别为

42.032%、27.538%、27.055%、3.375%；补偿义务人根据协议要求采

用股份和现金进行补偿。 

富诚达原股东已履

行完毕和解《协议

书》中约定金额；《专

项审计报告》与和解

《协议书》之间的差

额股份控股股东肖

奋先生已承担担保

责任，并已履行完

毕；《利润补偿协议》

项下补偿金额已经

全部履行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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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承诺已履行完毕和解

《协议书》中约定金额，《专项审计报告》与和解《协议书》之间的差额股份控

股股东肖奋先生已承担担保责任，并已履行完毕，至此《利润补偿协议》项下补

偿金额已经全部履行完毕；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

司资金的情形，公司也不存在对其违法违规担保的情况。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2024 年 1 月 4 日。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29,835,17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65%。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 4 名，所涉及的证券账户数量为 4

户。 

4、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全称 所持限售股份数量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数占

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1 文忠泽 12,540,030 12,540,030 0.69 

2 张敬明 8,216,301 8,216,301 0.46 

3 董小林 8,071,906 8,071,906 0.45 

4 富众达 1,006,936 1,006,936 0.06 

合计 29,835,173 29,835,173 1.65 

五、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后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 比例 股份数量 比例 股份数量 比例 

一、限售条

件流通股 /

非流通股 

446,501,116.00 24.73 -29,835,173.00 -1.65 416,665,943.00 23.08 

高管锁定股 416,665,943.00 23.08 - - 416,665,943.00 23.08 

首发后限售

股 
29,835,173.00 1.65 -29,835,173.00 -1.65 - - 

股权激励限

售股 
- - - - - - 

二、无限售 1,358,904,760.00 75.27 29,835,173.00 1.65 1,388,739,933.00 7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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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流通股 

三、总股本 1,805,405,876.00 100.00 - - 1,805,405,876.00 100.00 

六、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审慎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金元证券就本次限售股份解禁并上

市流通出具如下结论性意见： 

1、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上市流通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的有关规定； 

2、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

量和上市流通时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限售承诺； 

3、富诚达原股东文忠泽、张敬明、董小林、深圳市富众达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在上市公司 2017 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中做出的与本次限售股上

市流通有关的业绩承诺履行情况如下：富诚达原股东已履行完毕和解《协议书》

中约定金额；《专项审计报告》与和解《协议书》之间的差额股份控股股东肖奋

先生已承担担保责任，并已履行完毕，至此《利润补偿协议》项下补偿金额已经

全部履行完毕。 

4、本次限售股份流通上市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5、金元证券对奋达科技本次限售股解禁事项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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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部

分股东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        

 

卢丹琴 常广思  

 

 

 

 

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1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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